
重要訊息  優先參閱 

檢附修正後【因應新冠肺炎大體處理流程圖】請轉知所屬﹗ 

依據：臺南市殯館所 111.05.12南市殯一字第 1110630056號函辦理。 

說明：修正 110.05.24殯館所南市殯一字第 1100664665號函【修正

COVID~19新冠肺炎死亡遺體處理流程說明及流程圖】停止適

用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葬儀簡訊字第 0014號 



 

 

 

 

 

 


